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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的和原则

 免疫规划信息系统/配备信息化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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− 汇报表报告

− 接种个案信息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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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要求

内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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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要求

− 新冠病毒疫苗流通和接种信息应全面纳入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管理，全面实现接种

信息全录入、疫苗流向可追溯。

− 规范、有序地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流通和接种信息登记和报送工作，疫苗流通和接
种信息电子化管理和数据报送。
• 依法向疫苗电子追溯协同平台提供数据（追溯信息）。

• 按照要求向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报送数据（追溯和接种个案信息）。

− 日报告和零报告。

联防联控“关于分阶段做好各类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”（

国卫明电〔2021〕111号）

目的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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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信息系统（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）

− 完善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和接种单位信息系统，

− 做好系统运维保障，确保信息的每日采集和报告。

配备/使用信息化设备

− 新增接种单位和临时接种点要配备必要的信息化设备，使用信息系统，按照要求

采集和报告疫苗追溯和接种信息。

− 接种单位应配置的信息化设备，包括电脑、打印机、扫码枪、手持式移动终端（

PDA）、身份证读卡器、核签仪等，可实现扫码登记、扫码出入库、扫码接种、

预防接种证信息打印等功能。

使用免疫规划信息系统/配备信息化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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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记和报告流程和内容

−接种单位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

• 提供受种者预防接种凭证

• 填写新冠病毒疫苗预防接种登记表（参考格式)

• 按照要求汇总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汇总表

• 利用接种单位信息系统，录入上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个案数据

 内容见《全民健康信息化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交换文档规范（免疫规划

部分）》中2.6.3预防接种部分）

接种信息登记和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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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种信息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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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种信息登记

【疫苗管理法第十条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接种单位应当依法如

实记录疫苗流通、预防接种等情况，……….。

• 接种单位利用本省的接种单位信息系统做好信息登记。

• 具备必要的信息采集设备。

• 扫描疫苗追溯码进行疫苗出入库操作，记录疫苗流通信息。

• 扫描疫苗追溯码后接种，记录疫苗接种信息。

• 各地务必做好接种单位信息系统操作培训，熟练采集相关信息。



8
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收集内容（和紧急使用相同）

• 全民健康信息化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交换文

档规范-免疫规划部分 2.6.3

• 预防接种数据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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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病毒疫苗预防接种登记表（参考格式）

分疫苗、企业、批次、接种日期，接种日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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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提供“预防接种凭证”格式

 增加系统功能，打印提供凭证

− 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增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

凭证打印功能。

− 接种单位完成接种后，应打印或填写预防接种凭

证，交予受种者。

 严格做到“一人一证”

 成人使用预防接种凭证，儿童使用预防接种证

 建立凭证，单位应盖章确认，提供受种者留存备查

 身份证号码

 （信息系统）暂时无法获得身份证件号码的，以

“888888888888888888”代替（18个）。

预防接种凭证



11 接种信息采集注意事项（接种单位选定录入）

• （附条件）上市后新冠疫苗接种受种者个案登记和报告信息。

• “预防接种类型”中选定为群体性预防接种

• “疫苗属性”选定为“05.群体性预防接种疫苗”

• 有批准文号/国药准字，协同平台将收集，需提供追溯码信息。

• 紧急使用受种者个案登记和报告信息，

• “预防接种类型”中选定为“04.紧急”

• “疫苗属性”选定为“06.紧急使用疫苗”

• 无批准文号/国药准字，有临床批件

• 协同平台前期不收集、不提供追溯码信息。但目前已要求。

紧急使用和（附条件）上市后区分：

是否获得批准文号/国药准字



12

感染高风险人群
− 01 医疗卫生人员

− 02 卫生系统内工作的其他人员

− 05 因公出国人员

− 06 对外劳务派遣人员

− 07 留学生

− 08 因私出国人员

− 09 国际交通机组、司乘等人员

− 10 海关边检人员〔出入境检验检疫、海关口岸等场所工作人员〕

− 11 疫情地区除卫生人员外的其他防控人员

− 12 进口产品的搬运、加工和销售人员（修改：原为进口冷冻食品加工、运输及销售工作人员）

− 15 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、快递业人员（春运期间交通运输服务人员）

− 30 隔离场所工作人员（新增）

 按照上述修改的数据交换文档规范已发布，请各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尽快调整编码表

。

人群分类（和印发文件略调整）--新冠必填项

 关键岗位职业人群

− 13 公安系统、消防人员

− 14 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人员

− 16 基本社会运行保障人员（食品、水、电、气

、热、油、通讯、金融、信息、环卫、殡葬和公

共设施管理等人员）〔名称调整〕

− 17 福利机构和养老院人员

− 19 社区工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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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接种类型+疫苗属性（信息系统需选择录入）

预防接种类型 疫苗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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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表填报（省级报告）

接种个案信息填报（接种单位报告）

接种信息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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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内容、时限和方式

−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汇总表

 省级用户每日上午12点前，登录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，以省为单位，按要求填

报上一日全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信息汇总表（12月16日开始，日报告/零报告）

 报送频次据情况适时调整。

• 各省均应今日开通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省级账号。

• 填报各项摸底总人数

 摸底人数：分年龄、分人群，可逐步调整修改完善。

 数据来源
 可为各省报送国家的各类人群（分年龄、分人群）总人数。

 可由近年来的统计年鉴、卫生年鉴等摘取，填报，以便接种各人群接种率情况。

建立接种信息“日报告””零报告”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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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汇总表

二张表：分人群、分年龄

• 自12月23日开始报告，以省为单位，填报辖区上一个工作日接种数据
• 建议完成接种当晚，统计汇总，核实数据，完成填报。

报告截止时间12点，12点后无法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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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用户和权限管理信息系统

− 各省应联系本省系统管理员建立业务管理员账号（账号类型选择“

业务管理员”），建立后将账号报至中国疾控中心相应业务管理员

− 国家级业务管理员分别为各省业务管理员分配使用权限，

− 由各省业务管理员为本省管理用户分配业务权限。

用户和使用权限-汇总表填报（仅省级）



18 填报界面



19 人群分类-注意零报告



20 分年龄/企业填报---注意零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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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表填报（省级报告）

接种个案信息填报（接种单位报告）

接种信息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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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种个案信息报告内容（和紧急使用相同）

• 全民健康信息化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交换文

档规范-免疫规划部分 2.6.3

• 预防接种数据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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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本省接种单位信息系统报送数据至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，数据

交换至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

− 实时上传：接种单位完成接种后，实时上传。

− 集中上传：每日20时至次日5时（最好完成集中后，6-7时）。

− 临时工具上传（手动XML文件方式/报告个案）

• 每日20时前（18-19时），省级承建公司配合。

报告方式（数据交换，自动/手动报告个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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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新增接种单位和临时接种点要尽快先行纳入国家标准编码管理系统

管理，并督促本省系统同步接种单位编码数据。

 否则，接种个案数据无法报告国家。

完善各级信息系统，做好个案数据的逻辑质量控制。

 做好本省信息系统使用培训

 严格落实扫码接种、扫码出入库采集相关数据。

 各级专人负责，认真审核，及时纠正信息错误
 避免日期填报错误、日期间逻辑错误、剂次/生产企业/批次等错误。

接种个案信息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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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接种单位接种单位编码应按照《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接种单位编码维护工

作方案（试行）》要求及时添加，逐级快速审核确认，纳入系统管理

− 县级疾控机构及时录入国家标准编码管理系统后，2小时内通知市级疾控机构审核

− 市级疾控机构审核通过后，2小时内通知省级疾控机构审核通过，纳入国家系统管理

− 各省应及时督促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承建公司，及时将新增单位编码同步更新至省

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。

对于接种单位设置的临时接种点，不再新增接种单位编码

− 其疫苗流通和接种信息等的登记和报告仍纳入原接种单位（编码）信息系统管理。

新增接种单位纳入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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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编码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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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接种单位纳入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管理

 新增新冠疫苗接种单位时，

− 【级别】可选择【二级医疗机构】

− 【业务类型】选择【新冠疫苗接种】

在国家标准编码系统维护添加，国家系统次日生效；省级每日获取推送信息，更新省级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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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编码维护】：由县级疾控用户操作、

市省级审核通过即可使用。

 【建用户和授权】：各级疾控用户由本

级系统管理员建立系统账号，本级业务

管理员授权后可使用。

 【与省级系统接种单位编码数据同步】

− 国家平台提供接种单位编码获取接口，各省

须每晚调取一次，获取当日更新接种单位编

码信息。同步更新至本省系统

接种单位编码日常维护流程

日常维护注意事项

 【新增/停用接种单位】若新增的接种单
位无可关联的医疗卫生机构，则联系省
疾控信息中心新增医疗卫生机构后进行
关联。

 【新增/修改接种单位信息】省级审核通
过，再次退回维护时，不可修改接种单
位编码、所属区划和关联的医疗卫生机
构（谨慎操作！！！）。

 对已在年度编码维护时维护过的接种单
位，不可修改接种单位编码及其所属区
划和关联的医疗卫生机构。

 2021年起，各省可日常维护、自行增删接种单位（国家标准编码系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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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种个案信息数据报告国家

截至3月28日：

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个案信息累计上传

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超过1.07亿剂次，累

计上传率96.55%，约368.3万剂次未上传国

家；

 累计上传率：重庆和云南累计上传率

＜90%，天津、黑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

广东、陕西、宁夏等7个省份＜95%。

 当日上传率：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

个案信息上传率75.17%，天津、黑龙

江、福建、湖南、广东、陕西、新疆

等7个省份上传率＜80%。



30 个案信息上传国家情况（2021年3月）

• 2021年3月，13个省份

（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、

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

西、重庆、四川、云南、

西藏、甘肃、兵团)未

连续每日上传个案信息

• 省级系统问题？



31 上传失败原因



32
新冠疫苗上报及时率（3月31日）

• 接种单位在完成接种后24小时内

应上传个案信息至国家

• 全国上传及时率：

• 第1剂74%，第2剂52%，

• 北京、江苏、江西、四川、云南、

青海上传率较高（＞95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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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录入及时率情况（2021年3月1日-3月31日）

• 接种单位在完成接种后24小时内

及时录入个案信息

• 全国录入及时率：

• 第1剂99%，第2剂99%，

• 北京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上

海、江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录

入及时率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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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年龄分类错误（小于3岁儿童？）

批次信息错误：

批次缺失：湖北、海南（1000多剂），陕西（99剂）

批次错录为疫苗追溯码信息

山西、黑龙江、山东、较大范围错误，疑似未落实扫描追溯码接种

批次错录为人名？（贵州，18剂）

接种剂次错误：

接种第4剂（黑龙江24、）

接种个案信息错误类型（2021年3月）



36 批号信息错漏！疫苗如何追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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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种个案数据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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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上传：

接种单位应接种完成后，在24小时内将接种数据通过数据交换上传国家

平台。

数据解析反馈：

数据上传后，国家平台会自动解析文件，自动将错误信息推送省平台。省平台接收

文件后，可按照错误原因核实修改错误后再传。

以上步骤需要省级信息部门督促省级系统项目承建公司每日完成。

数据核对─步骤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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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业务人员核对业务逻辑错误

− 省级用户可登陆国家免疫系统的统

计分析模块，进行“汇总表数据”

、“交换数据”的分疫苗、分年龄

、分人群、分企业统计分析查询，

可根据需要查询到市级、县级、乡

镇级的接种数。

− 通过国家平台的统计结果，找出与

本省的接种数量差异。

数据核对─步骤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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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存在差异的个案信息，可通

过“按个案编码核对数据”功能

，导出具体地区、接种日期、或

接种单位的详细个案编码及剂次

信息，以精确定位未上传或上传

有问题的个案，并将有问题的个

案重新上传。

核对结果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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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控制

− 疾控机构应加强指导辖区内疫苗流通和接种信息审核和纠错

− 核查数据错漏和逻辑错误，及时删除重复个案，确保数据完整、准确。

数据安全

− 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应注意保存新冠病毒疫苗数据。

− 建立新冠病毒疫苗相关信息查询和使用制度。

• 其他单位查询相关信息，须经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批准。

• 未经许可，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信息数据。

用户账号安全

− 要做好信息系统用户权限管理，加强对信息系统帐号和密码的管理。

− 发现帐号密码泄露或被盗用，应立即更改密码并及时报告处理。

数据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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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要求

• 接种单位做好准确、完整地信息登记（批号、追溯码等）。

• 各省专人负责信息日报告（含零报告），确保每日报送及时、准确。
• 各省每日按时（12点，最好10点前）填报前一日接种汇总表

• 接种个案每日必须完整地上传。（应传尽传，应收尽收）。

• 每日实时/集中上传接种个案信息。（集中上传可提前，6-7时）

• 专人每日登录国家系统监控个案报告情况，监控是否成功和完整。
• 各省应每日上传辖区接种个案信息，专人负责核对数据质量，发现错误马上督促更正。

• 进一步完善信息系统，确保新冠疫苗信息保质保量收集。
• 新增接种单位要尽快纳入信息系统管理。2小时/2小时单位编码审核务必做到。

• 会同信息部门和项目承建公司，提前做好系统扩容工作，以应对更大规模人群接种信息收集。

• 各级要做好本省信息系统的培训工作（各省系统不同）

• 各级信息部门应建立运维保障制度，保证信息系统每日（含周末）正常运转
• 7天×24小时运维保障，出现问题2小时内解决。


